
和前夫离婚

她独自带大女儿

“我和丈夫都是再婚， 所以结婚

前我们特地签订了一份夫妻财产协

议， 约定婚前婚后各自取得的财产归

各自所有， 债务也各自承担。 现在我

和丈夫打算离婚， 有个他的债权人找

到我， 说我丈夫 2024 年向他借了一

笔钱一直没还， 听说我们要离婚， 所

以来追讨， 如果再不还就把我和丈夫

一起起诉到法院……”

年近四十的乔女士看起来颇为苍

老， 她坦言这跟早年和前夫一起起早

摸黑为了事业打拼有关。 好不容易事

业小有成就， 丈夫却也有了新欢， 最

终两人通过诉讼离了婚。 乔女士取得

了女儿的抚养权， 也分到了她应得的

财产。

离婚后的乔女士单身多年， 虽然

一直不乏追求者， 但她始终以女儿和

事业为重， 独自将离婚时才上小学的

女儿带大。 一直到女儿上了住宿高

中， 她才顿时感觉轻松不少， 也终于

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恰在此时， 乔女士认识了同样离

异的郭先生。 “他年纪比我大 5 岁，

孩子已经在上大学了， 有一家自己的

公司， 当时我觉得他为人比较成熟稳

重， 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他郑重地向

我求婚， 但我第一时间拒绝了。”

乔女士表示， 虽然她对郭先生颇

有好感， 但对于再婚一直顾虑重重，

为此也和郭先生多次深入沟通。 最

后， 郭先生提出可以在结婚前签订一

份夫妻财产协议， 避免因为财产问题

产生纠葛。

终于， 乔女士鼓足勇气再次走入

了婚姻。

婚姻现裂痕

债权人上门讨债

也许是已经习惯了独自面对任何

事， 也许是多年经商让她养成了“女

强人” 的性格， 再婚后， 乔女士和丈

夫郭先生的矛盾逐渐显现。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 结

婚之前， 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优点。

但是结婚之后， 我们逐渐有了各种小

摩擦。”

乔女士表示， 可能是第一段婚姻

因为前夫出轨而破裂， 让她对同样经

商的郭先生处处提防， 两人为此大吵

过几次。 虽然双方也都做了一些努

力， 试图弥合裂痕， 但乔女士坦言自

己再婚后反而十分怀念单身的时光，

这让她感到也许和郭先生结婚的决定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由于双方的子女都已成年， 又曾

签下夫妻财产协议， 因此乔女士向郭

先生提出了离婚。 而郭先生对乔女士

却十分不舍， 希望双方再磨合一段时

间。

就在乔女士和郭先生为了是否离婚

不断拉扯的时候， 一位郑先生找到了乔

女士。 “他说我丈夫去年向他借了 40

万元， 本来 2025 年年初就应该还的，

却迟迟没还。 他听说我们可能要离婚，

希望我先把这笔钱给还了。”

郑先生走后， 乔女士马上问了丈夫

这笔借款的事。 “他告诉我确实借了这

笔钱用于给我买车， 本来 2025 年年初

应该还， 但是从 2024 年下半年后他的

公司就出了问题， 他担心如果告诉我，

我更要跟他离婚， 所以就一直瞒着

……”

虽然有协议

仍须先承担债务

听了乔女士对于借款情况的介绍，

又认真看了她带来的夫妻财产协议， 我

告诉她这份协议的内容比较清晰明确，

双方的签字、 日期等要素也都完备， 因

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但我也告诉她， 夫妻财产协议一般

来说仅仅在夫妻之间有效， 规定的也是

夫妻双方的财产边界。 由于夫妻之外的

人通常并不知晓这一协议， 因此当涉及

夫妻对外债务时， 债权人往往还是将夫

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尽可能希望由夫

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当然， 我国 《民法典》 实施后明

确了‘共债共签’ 原则， 规定： 夫妻双

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从债权人郑先生追索的这笔借款来

看， 首先未经乔女士签名确认或者事后

追认， 不能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其次， 根据郭先生所述， 他当初借

这笔钱时向债权人郑先生表示是用于公

司经营， 但事实上他用这笔钱买了一辆

车送给乔女士。 这辆车登记在乔女士名

下， 平时也由她使用。 虽然这是郭先生

一方的说法， 但结合借款时间、 购车时

间和款项流向等因素， 可以做出大致判

断。 如果郭先生借钱用于买车可以确

认， 那么这笔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而乔女士如果替

丈夫还了这笔钱， 可以依据夫妻财产协

议要求他承担。

这次咨询后不久， 乔女士告诉我她

已经跟郭先生协议离婚了， 借的钱她也

已经还掉， 并且没有要求郭先生承担。

“毕竟夫妻一场， 好聚好散吧。”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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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六十五条明确： 男女双方

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

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者部

分各自所有 、 部分共同所

有 。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

的约定，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

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

有， 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

的债务， 相对人知道该约定

的， 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

财产清偿。

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 （一）》： 《民法

典》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第三

款所称 “相对人知道该约定

的 ”， 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

证责任。

基于上述规定， 夫妻关

于财产归属的约定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 明确约定财产的

内容和范围。 同时， 作为协

议必须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

础之上签订。

如果一方以欺诈、 胁迫

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签订， 协议的效

力将无法得到认可。

夫妻财产协议通常仅在

夫妻之间有效， 除非能够证

明债权人明确知道夫妻财产

约定， 否则在对外债务的承

担问题上， 仍旧适用 《民法

典》 的相关规定来判断属于

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

务。

如果对于夫妻财产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则依

法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 即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等，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

夫妻共同所有； 一方的婚前

财产、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

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等为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夫妻财产协议

不具对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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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女士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离婚后她单身多年，独自将女
儿带大。和郭先生再婚前，他们签订了一份夫妻财产协议，约定
婚前婚后各自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债务也各自承担。

婚后不久，乔女士和丈夫因为各种矛盾而打算离婚。 但婚
还没离，一个债权人却找上门来，说乔女士的丈夫向他借了 40

万元没还……

签订婚前协议

债主仍然找上门

还掉40万债务

她和丈夫离了婚

AI 生图

AI 生图


